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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水平，提高区镇两级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奖励资金的使用效能，结合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，区农业农村委对上一轮长效管护资金奖励政策进行了优化整合，形成《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资金奖励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,拟会同区财政局联合发文。
一、起草背景
为建立完善“标准科学、考核精准、激励有效”的长效管护评估体系，通过财政资金差异化奖补督促街镇、村比学赶超、建管并举，持续、有效巩固乡村建设成果，区农业农村委对上一轮长效管护资金奖励政策进行了优化整合，形成《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资金奖励实施细则（初稿）》。在基层减负的背景下，草案以实效为导向，激励街镇、村发挥主观能动性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管护成效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2024年12月启动政策研究修订工作，结合上一轮长效管护资金奖励政策进行优化整合，草拟形成《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资金奖励实施细则（初稿）》。2025年2-3月，在充分听取区财政、涉农街镇农村部门的诉求及意见建议后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共分为十六条，包括总体要求，资金适用范围，奖补标准，使用规范，评估方法及评分标准等内容。
一是明确资金支持范围、奖励标准和分配方式。本细则适用于本区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的行政村，空壳村和近期拟动迁村除外。用于村内道路、绿化的保洁管护，农村公厕、垃圾箱房等环卫设施管护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维护等用途。区财政每年按“一般行政村”500元/户、“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”700元/户、“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”和“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”900元/户安排奖励资金，街镇按不低于1:1比例落实配套资金。奖励资金分配以管护实效为导向，60%为基础资金实行全额给付，40%结合管护实效评估结果实施差异化奖补。管护实效评估结果分为四个等次，根据评估等次分别按照100%、80%、60%和0%的比例拨付。资金扣减部分，用于奖励治理及管护有特色的行政村一次性平均发放。
二是明确成效评估标准。按照村容风貌提升、生态系统治理、公共基础设施提档、乡村景观美化、长效管护机制落实五大方面进行评分，新增亮点特色加分项以及负面清单扣分项，将村民对人居环境的举报投诉数等民生指标作为评估的重要依据，实现民生导向、实效导向、无感评估。
三是明确部门职责及评估方式。区农业农村委结合工作职责对农村人居环境开展日常巡查，巡查发现的问题即时上传区一网统管平台，并督促街镇和村整改。区交通委、卫健委、绿容局等区相关部门结合工作职责，对农村人居环境管护开展巡查和指导，并结合权重对村庄人居环境管护成效进行评估打分。区农业农村委结合市级测评、调查，区级各部门巡查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估，并落实结果运用。


